
新竹市私立兒童課後照顧服務中心辦理變更名稱、共同設立人、減增招收人數、

遷 址 、 原 址 改 建 、 原 址 擴 充 、 原 址 縮 減 場 地 申 請 表  

 

原
核
准
內
容 

中心名稱  

中心地址  

使用樓層  

負責人  

共同設立人  

機構面積 

(平方公尺) 

樓地板總面積  

室內活動面積  

室外活動面積  

核定招收人數  

許可日期     年     月     日 許可字號 府教社字第           號 

中心電話  

盥洗衛生設備 
大便器(男)  大便器(女)  

小便器(男)  水龍頭  

中心人員(人) 主任  課後照顧服務人員  

變
更
後
內
容 

中心名稱  

中心地址  

使用樓層  

負責人  

共同設立人  

機構面積 

(平方公尺) 

樓地板總面積  

室內活動面積  

室外活動面積  

核定招收人數  

中心電話  

盥洗衛生設備 
大便器(男)  大便器(女)  

小便器(男)  水龍頭  

中心人員(人) 主任  課後照顧服務人員  

本案變更理由： 

 

 

本變更案依「新竹市私立兒童課後照顧服務中心辦理變更名稱、共同設立人、減增招收人數、遷址、原

址改建、原址擴充、原址縮減場地申請書件檢核表」檢附相關書件於本表後。 

負責人：                   (親簽蓋章)(加蓋中心關防) 

新竹市

政府教

育處審

查意見 

上陳 

新竹市政府教育處 

承辦員                    科長                  處長 

 

 

 



新竹市私立                兒童課後照顧服務中心 

負責人基本資料表暨切結書 

姓 名  身 分 證 字 號  

戶 籍 地 址  聯 絡 電 話 
（宅） 

（手機） 

中 心 名 稱  

（請黏貼 1吋照片） 

中心地址（含里鄰）  

中 心 電 話  

中 心 電 子 信 箱  

聲明事項： 

本人未有下列情形： 

一、有性騷擾、性侵害行為，經有罪判決確定。 

二、行為不檢損害兒童及少年權益，其情節重大，經有關機關查證屬實。 

三、罹患精神疾病或身心狀況違常，經主管機關委請相關專科醫師認定不能執行業務。 

如有違反上述規定願負法律上責任。 

※請附【警察刑事紀錄證明】及【體檢表】於本表後。 

 

                                         切結人：      （親簽蓋章）   

 

 

 

 

 

負責人身分證正面影本 

黏貼處 

 

 

 

 

 

 

 

負責人身分證反面影本 

黏貼處 

 

 

 

 

 

 

 

 

請負責人於騎縫處加蓋【與正本相符】、【負責人私章】 



新竹市私立        兒童課後照顧服務中心財產清冊及經費來源 
 

項目 名稱 間數 面積（平方公尺） 
經費來源 

（自籌/補助/借貸/其他） 
備註 

空間配置 

教室 

（請將各間教室分開填寫） 
    

活動室     

遊戲空間     

寢室     

保健室（或保健箱）     

辦公區或辦公室     

廚房     

儲藏室     

室外活動面積     

項目 名稱 數量 單價 總價 
經費來源 

（自籌/補助/借貸/其他） 

備註 

盥洗衛生

設備 
廁所 

大便器（男）      

大便器（女）      

小便器（男）      

水龍頭      

辦公用具 

辦公桌      

文書櫥      

文具      

電腦      

影印機      

廣播系統      

電話      

教學用具 

兒童課桌      

兒童課椅      

沙發      

書包櫃      

書櫃      

圖書      

項目 名稱 數量 單價 總價 
經費來源 

（自籌/補助/借貸/其他） 

備註 

兒童遊憩

設施 

滑梯      

小籃球架      



蹺蹺板      

廚房用具 

飲水機      

烘碗機      

廚具      

照明設備 電燈設備      

寢室設備 床被枕頭      

消防設備       

基金 履行營運擔保      

合計       

備註：本表格式及內容得依實際情況調整 

 

 

 

 

 

 

 

 

 

 

 

 

 

 

 

 

 

 

 

 

 

 

 

 

 

 

 

 

 

 

 

 



新竹市私立             兒童課後照顧服務中心 

工作人員名冊 

職別 姓名 身分證字號 出生年月日 學歷 月支薪俸 

主任      

課後照顧服務人員 

課後照顧

服務人員1 
     

課後照顧

服務人員2 
     

課後照顧

服務人員3 
     

行政人員 

行政人員1      

行政人員2      

行政人員3      

其他人員 

廚師      

司機      

      

備註：每人依序檢附下列資料於本表後： 

1.中心人員基本資料表暨切結書及身分證影本 

2.警察刑事紀錄證明影本(自申請日起1年內) 

3.健康檢查結果影本（3個月內體檢表：除一般體檢外，應含胸部X光、A型肝炎IgM、傷寒） 

4.主任及兒童照顧服務人員請另附資格證明文件：學歷證件影本、具備『兒童課後照顧服務班與中心

設立及管理辦法』第24條第1項第1至5款資格證件影本（擇1即可） 

 

 

 

 

 

 

 

 

 

 



新竹市私立                兒童課後照顧服務中心 

中心人員基本資料表暨切結書 

 

職 稱 

□主任 

□兒童照顧服務人員 

□行政人員 

□其他工作人員_______ 

身分證字號  

聯 絡 電 話 
（宅） 

（手機） 

姓 名  

（請黏貼 1吋照片） 戶籍地址  

電子信箱  

聲明事項： 

本人未有下列情形： 

一、有性騷擾、性侵害行為，經有罪判決確定。 

二、行為不檢損害兒童及少年權益，其情節重大，經有關機關查證屬實。 

三、罹患精神疾病或身心狀況違常，經主管機關委請相關專科醫師認定不能執行業務。 

如有違反上述規定願負法律上責任。 

 

切結人：       （親簽蓋章）     

 

 

 

身分證正面影本 

黏貼處 

 

 

 

 

 

 

 

身分證反面影本 

黏貼處 

 

 

 

 

 

 

 

 

 

請負責人於騎縫處加蓋【與正本相符】、【負責人私章】 



新竹市私立兒童課後照顧服務中心活動作息表 
新竹市私立○○（機構名稱）兒童課後照顧服務中心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１２：00- 

２：00 
      

２：00- 
３：00 

      

３：１０- 

３：５０ 
      

４：００ 

４：３０ 
      

４：３０- 

５：２０ 
      

５：２０- 
６：００ 

      

６：００- 

７：００ 
      

說明：本表格式及內容得依實際情況調整 

 

 

 

 

 

 

 

 

 

 

 

 

 

 

 

 

 

 

 

 

負
責
老
師

 

課  

程 

星  

期 

時 間 



 

 

 

 

 

 

 

新竹市私立          兒童課後照顧服務中心位置圖  

地   址 新竹市 

中心位置圖： 

清楚標示附近道路、街、巷、弄、門牌號碼、學校及明顯標示中心位置等 

 

 

 

 

 

 

 

 

 

 

 

 

 

                              負責人親簽蓋章： 



 

 

 

 

 

 

新竹市私立       兒童課後照顧服務中心平面圖  

一、標明各教室、活動室、遊戲空間、寢室、保健室或保健箱、辦公區或辦公室、廚房、儲藏室、

消防安全設備、盥洗衛生設施(空氣通風、光線位置)等資料 

二、各空間配置請標明面積長、寬、總長及面積(以公尺及平方公尺為單位) 

 

 

 

 

 

 

 

 

 

 

 

 

 

 

                                     負責人親簽蓋章： 



中心各空間配置照片拍攝注意事項及照片資料用紙 

一、招牌：  

(一)請拍攝印有中心名稱「私立○○○兒童課後照顧服務中心」(無須加註新竹市之字樣)及立案字號

(原設立許可字號)之廣告招牌（務必參照合格招牌範本）側懸式雙面招牌照片及正面式招牌照片

各 1張，黏貼於照片資料用紙。 

（二）招牌不可有 School、文教中心、補習班、機構、學苑等字眼。 

（三）若為加盟，不可將加盟名稱與中心名稱立於同一招牌；可立兩塊招牌（加盟招牌與中心招牌至多

1：1大小），但照片僅附立案「中心名稱」招牌照片。 

合格招牌樣版－橫式範本 合格招牌樣版－直式範本 

  

 

 

 

 

 

 

 

 

 

 

 

 

二、教室、活動室： 

（一）可從照片計算課桌椅數量，每間教室課桌椅數量不得超過 25 套。 

（二）課桌椅應淨空無雜物。 

（三）教室及活動室照片請說明「○樓○○教室/活動室、○套課桌椅」。 

（四）如該空間為教室、活動室、遊戲空間、寢室、保健室（保健箱）、辦公室（辦公區）併用，請說

明「○樓○○室兼○○室、○○室」。 

三、廚房： 

廚房應與兒童活動空間（教室、活動室、遊戲空間、寢室、保健室等）及廁所有所區隔，區隔設備為門

或紗門。 

四、盥洗衛生設備： 

可從照片計算大便器、小便器及水龍頭之數量。 

五、其他： 

平面圖所示各空間都應附照片，如戶外活動空間、儲藏室、圖書室、會議室、保健室、教師休息室、陽

台、平台、樓梯間、消防設備分布暨逃生路線圖、淨空逃生出入口及淨空違建（說明加註「違建不作兒

童課後照顧服務中心使用」）等。 

 

 

 

 

 

私立○○○兒童課後照顧服務中心 

立案字號：府教社字第 0000000000 號 
私
立
○
○
○
兒
童
課
後
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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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
務
中
心 

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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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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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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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申請設立兒童課後照顧服務中心土地房屋使用同意書 

本人         所有座落     縣（市）     市（鄉、鎮）      路（街）       巷      弄     

號        樓 

（地號：                   ），建坪               平方公尺，房屋       棟及空

地面積           平方公尺，同意自民國      年     月   日起至民國      年     

月     日止，免費提供               先生（小姐）辦理新竹市私立           兒童

課後照顧服務中心屬實，恐口說無憑，特立此同意書。 

此致 

              先生（小姐）執用 

 

 

                     立同意人 

                     姓名：              （簽章） 

                     身分證字號： 

                     地址： 

                     電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切    結    書 
    

  

 

 

 

 

 

 

 

 

        

 

 

 

 

    此致 

 

    新 竹 市  政  府  教  育  處 

 

 

立切結書人：       (親簽蓋章) 

 

住  址： 

 

身份證號碼： 

 

電  話 ：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22～ 

本人            為新竹市私立              兒童課後照

顧服務中心負責人，今申請中心名稱變更，未獲允許同意變

更，尚無法以【新竹市私立        兒童課後照顧服務中心】

名義辦理履行營運擔保證明(自申請日起 1年以上定存 30 萬

元)，現提供有效期限內新竹市私立               兒童課後

照顧服務中心名義之履行營運單保證明作為保證，獲同意變更

後，再檢具上開證明報局備查。如有不實，願受相關法令之處

分，並放棄一切抗辯權，無異議。特立切結。 



切    結    書 
    

  

 

 

 

 

 

 

 

 

        

 

 

     此致 

 

 

         新 竹 市  政  府  教  育  處 

 

 

 

立切結書人：          (簽名蓋章) 

 

住  址： 

 

身份證號碼： 

 

電  話 ：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22～ 

本人            為新竹市私立               兒童課後照

顧服務中心負責人，今申請中心名稱變更，未獲允許同意變

更，尚無法以【新竹市私立        兒童課後照顧服務中心】

名義投保公共意外責任險，現提供有效期限內新竹市私立               

兒童課後照顧服務中心名義之公共意外責任險保險單作為保

證，獲同意變更後，再檢具上開證明報局備查。如有不實，願

受相關法令之處分，並放棄一切抗辯權，無異議。特立切結。 



新竹市    私立兒童課後照顧服務中心在原址進行改建、擴充、

縮減場地、增減招收人數之學童安置方式 
 

本人為新竹市私立         兒童課後照顧服務中心負責人，中心地址位

於                    ， 

本中心於辦理□改建□擴充□縮減場地□增加招收人數期間，將規劃學童安置

方式如下： 

學童安置方式 備註 

 

 

 

 

 

 

 

 

 

所有在班學童權益均已依相關規定妥善安排，於本中心辦理改建、擴充、縮減

場地及增加招收人數期間所引起之法律及行政責任，概由本中心及負責人負完

全責任。 

此  致 

新竹市政府教育處 

 

負  責  人：              （親簽蓋章） 

住      址：  

身分證號碼：  

出生年月日：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